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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19   证券简称：*ST 艾格   公告编号：2021-073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报 

的补充问询函回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市公司”或“艾格拉斯”）因公司发展的战

略性调整以及证监会立案调查事项，公司原有管理层已于 2021 年 3 月至 2021

年 6 月相继离职。鉴于新上任的董事会以及管理层成员无游戏业务的运营和研

发经验，且今年以来游戏行业政策管控力度持续加大，行业头部效应显著，上

市公司已对原有游戏业务逐渐关停或转让，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优化调整，后

续将不再继续运营相关游戏业务。截至目前，上市公司已关停或转让原有游戏

业务。 

为保证上市公司后续业务正常开展，2021 年 6 月 1 日，上市公司出资设立

了全资子公司上海润物发实业有限公司，主要开展贸易性经营活动，以保证上

市公司长期发展规划的执行，力争全力扭转经营困境，降低退市风险。具体详

见上市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3 日披露的《关于成立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5）。 

上述变更涉及事项尚需提交上市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上市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关

于对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半年报问询函

【2021】第【4】号），公司董事会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复核，现将相关问题

回复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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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586.71 万元，同比下降 77.20%。

请你公司结合营业收入主要构成、公司目前自研游戏运营情况、游戏上线情况

以及游戏平台经营情况等因素具体说明你公司营业收入大幅下降的原因，并说

明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不确定性。如是，请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2021 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为 3,586.71 万元，主要是原有自研游戏业务

收入。鉴于公司近年来受到互联网行业整体经营环境、国家政策以及流量红利流

失的影响导致公司新游戏产品一直未达预期。2021 年上半年，因公司发展的战

略性调整及证监会立案调查事项，公司原管理层相继离职，游戏研发团队人员亦

相继离职，公司游戏项目已相继关停或转让，上述原因导致公司 2021 年上半年

营业收入大幅下降。 

2021 年下半年，新管理层对公司原有的业务和人员进行了调整和优化，开

展了贸易性经营活动作为公司未来新的利润增长点，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

抗风险能力。2021 年 6 月，公司成立全资子公司上海润物发实业有限公司，主

要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销售日用百货、建筑材料、金属

材料、五金产品等。 

近年来，由于前期钢材价格已跌至谷底，在经济逐步回暖的情况下，钢材的

供求关系得到了改善，根据中国钢铁协会的统计，2021 年 1-6 月，国内钢铁企

业实现营业收入 34,593 亿元，同比增长 51.5%，钢材市场前景广阔，子公司上

海润物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润物发”）已于近期开始运营钢材贸易，

鉴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润物发成立于 2021 年 6 月，贸易作为公司新开拓的业

务类型，持续经营能力目前尚存在不确定性（上海润物发经营情况参见“问题二”

之回复）。 

未来，公司将以整合钢铁供销资源为核心竞争力，打造工程钢铁采购及配送

完整网络体系，致力成为钢铁供应链行业领先和优质品牌，服务更多的国有大型

企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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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报告期内你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润物发实业有限公司，并在半年

报中称该公司主要开展贸易性经营活动，合作方主要为大基建国有核心企业、

新能源企业及国内主要电信运营商。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上述子公司业务开展情

况、与上述合作方的具体合作模式、涉及金额。 

【回复】 

2021 年 6 月，公司成立了全资子公司上海润物发实业有限公司，经过近 1

个月的筹备，目前已办妥银行、工商、税务等相关手续、组织架构搭建及人员招

募已基本完成、贸易业务已在稳步开展中。2021 年 6 月当月，上海润物发实现

营业收入 19 万元，目前尚在执行中的销售合同金额为 1,600 万。同时，因其为

2021 年 6 月新成立的公司，作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目前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

一定程度限制了上海润物发的贸易规模，公司正在积极推动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增

量升版工作。 

具体合作模式：子公司主要通过招投标的形式，参与大基建国有核心企业招

标项目。中标后与大基建国有核心企业签订工程材料购销合同，公司根据工程项

目进度计划，进行采购备货，按计划向大基建工程项目配送钢材产品（螺纹钢、

线材、热卷等）。 

近日，公司与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物资工贸有限公司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

向其销售 1,450 吨螺纹钢，总金额 750 万元，目前尚未与新能源企业及国内主

要电信运营商开展合作。随着上海润物发贸易金额及增值税发票增量工作的有序

进行，预计其贸易经营规模会稳步增长。 

问题三、报告期末，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总额为 2.46 亿

元，占应收账款期末余额的比例为 55.34%。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前五名欠款方的

名称，合作内容、金额，账龄及逾期情况，已计提坏账准备情况。 

【回复】 

报告期末，公司前五名的应收账款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应收账款账龄 游戏名称 1 年以内 1 至 2 年 2 至 3 年 3 至 4 年 合计 坏账准备 

计提比

例 

1 

Hongkong 

Egames Digital 

空城计      28,405.63    1,741,474.82  11,581,097.83     13,350,978.28      

战魂 2   2,340,549.00    6,911,978.03   20,812,421.25    30,064,94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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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Ltd 全职猎手        41,548.21      165,016.25    2,192,532.17    2,399,096.63      

衣之国             3,422.24        3,422.24      

战国        13,995.42      246,219.22        260,214.64      

无双战意   1,803,465.61    3,621,094.63   16,999,967.41   11,744,715.38   34,169,243.03      

赌神   1,834,954.38    4,090,200.23    5,526,568.46      725,013.19   12,176,736.26      

超杀默示录         5,920.27      860,670.82        866,591.09      

宗主来修真      61,949.65    1,293,093.60        1,355,043.25      

合计   6,069,324.27   17,719,305.21   56,191,961.24   14,665,682.98   94,646,273.70   30,964,850.27  32.72% 

2 

北京太能沃可网

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英雄战魂      2,364,575.15     2,364,575.15      

元素王座     5,312,638.92  21,187,642.29    7,808,621.21  34,308,902.42      

战魂 2     866,915.27   6,758,689.35  15,504,928.17    2,133,451.59  25,263,984.38      

合计     866,915.27   12,071,328.27  39,057,145.61    9,942,072.80  61,937,461.95   22,228,571.40  35.89% 

3 JME 战魂 2  1,928,460.07   1,764,551.38  20,369,476.85   16,391,728.71  40,454,217.01   13,772,669.27  34.05% 

4 

福州田木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 

空城计   1,773,849.00    3,395,889.00        5,169,738.00      

战魂 2   4,052,110.70  12,389,644.00       16,441,754.70      

恶魔猎手   5,333,517.00          5,333,517.00      

英雄战魂         1,711.50            1,711.50      

格斗刀魂        71,664.50           71,664.50      

种族荣耀       213,915.91          213,915.91      

无双战意   1,519,660.00    2,401,723.00       3,921,383.00      

合计 12,679,136.70  18,474,547.91              -                 -     31,153,684.61    5,061,176.06  16.25% 

5 

浙江依游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英雄战魂   1,949,732.54    2,214,100.77    1,831,303.95      5,995,137.26      

格斗刀魂       248,430.00    1,331,817.06      1,580,247.06      

战魂 2     965,202.00    3,608,507.98    5,374,484.64      9,948,194.62      

合计   2,914,934.54    6,071,038.75    8,537,605.65               -    17,523,578.94    3,584,062.07  20.45% 

 

应收账款逾期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应收账款逾期情况 逾期 3 个月 逾期 6 个月以上 逾期合计 

1 Hongkong Egames Digital Co., Ltd 1,904,693.71  92,370,529.37  94,275,223.08  

2 

北京太能沃可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61,937,461.95  61,937,461.95  

3 JME 47,485.45  40,406,731.55  40,454,217.01  

4 福州田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256,121.15  26,125,814.91  30,381,936.06  

5 浙江依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788,297.30  16,735,281.64  17,523,578.94  

以上客户合作内容主要为原游戏分成，对于逾期应收账款，公司拟采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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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1、公司已将所有的财务工作底稿运送至上海，目前已由财务部专业人士对

上述应收账款进行逐步对账； 

2、公司已成立了应收账款专门催缴小组，已与上述部分欠款方进行了电话

沟通，目前已有小部分的应收账款回款； 

3、目前已准备聘请律师，采取法律手段进行催收与损失的追偿，维护公司

的权益。 

问题四、2021 年 6 月 21 日，我部向你公司发出年报补充问询函（公司部年报

问询函〔2021〕第 483 号），截至目前你公司仍未提交回函并对外披露。请你

公司说明年报补充问询函中涉及问题的核查进度，是否存在需披露的重大事项，

是否存在故意隐瞒违规事实、拖延回函的情形。 

【回复】 

2021 年 6 月 21 日，公司收到《年报的补充问询函》（以下简称“《补充问

询函》”）后，公司董事会组织相关人员及中介机构共同对《补充问询函》涉及的

问题进行逐项回复和落实。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公告了《关于延期回复深

圳证券交易所年报补充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2）， 

因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华”）已连续多年

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综合考虑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和审计服务需求，在充分考虑

了公司上一年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增加的本期审计风险后， 

公司在这期间与多家会计师事务所友好协商，2021 年 7 月，公司与鹏盛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鹏盛”）所签署了《专项审计业务约定书》，

鹏盛会计师事务所委派了足够数量经验丰富的团队参与本项目，鹏盛将对上年的

非标准审计意见事项及其他事项严格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实施审计程

序，降低审计风险，增加审计结论的可靠性。 

年报补充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1〕第 483 号）中涉及的有关锐

嘉科集团有限公司的问题，截至 2021 年 8 月 23 日，锐嘉科集团有限公司已向

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了工商变更的相关文件。2021 年 9 月 1 日，通过公开

信息查询，淄博晨脉三号一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完成了投资锐

嘉科集团有限公司的工商变更。同时，为加强对投资标的的管理，公司董事长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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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朱雄春先生已改选为锐嘉科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基本完成了《补充问询函》的文字回复工作。延

期期间，公司协调各方加快工作进度，但《补充问询函》中涉及的相关事项仍待

进一步完善，相关中介机构对问询函中所涉事项尚需进一步核查确认，为保证信

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公司将协调相关各方更加积极推进《问询函》的回

复工作，尽快就《问询函》涉及相关事项予以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不

存在需披露的重大事项，不存在故意隐瞒违规事实、拖延回函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对此次延期回复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

投资者谅解。 

问题五、2021 年 8 月 27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

的公告》，拟变更现有经营范围。变更后，你公司经营范围将不包含与你公司

主营游戏业务相关的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等内容。

请你公司具体说明变更经营范围的具体原因，你公司目前游戏业务是否已经停

滞，公司正常经营是否存在重大风险，以及公司是否存在我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3.3 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回复】 

一、公司具体说明变更经营范围的具体原因 

2021 年上半年，因公司发展的战略性调整及证监会立案调查事项，公司原

管理层相继离职，游戏研发团队人员亦相继离职。公司于 2021 年 4 月完成了董

事、高管的补选工作。 

鉴于今年以来游戏行业政策管控力度持续加大，行业头部效应依然显著，新

上任的董事会成员不熟悉公司原有游戏业务，为保证上市公司后续业务正常开展，

不对上市公司经营造成影响，公司已于 6 月份陆续停止了游戏业务，对公司游戏

人员进行了优化调整，进而对公司业务方向进行了转型调整。2021 年 6 月 3 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成立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5），公司出资设立

了上海润物发实业有限公司，主要开展贸易性经营活动，以保证公司长期发展规

划的执行，力争全力扭转经营困境，降低退市风险。 

2021 年 8 月 27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62）。为配合贸易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公司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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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与主营游戏业务相关的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等内

容，修改后的公司经营范围为： 

一般项目：销售日用百货、建筑材料、五金产品、电子产品、金属材料、有

色金属合金、化工产品（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木材、办公用品、纸浆、煤炭

及制品、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劳动保护用品、日用杂品、非金属矿及制品，

食用农产品零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国内货物

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

运。（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公司是否存在我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 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风险

警示情形 

公司管理层基于对目前游戏行业以及现有资源的判断，公司决定剥离原有游

戏业务，向钢铁供应链业务进行过渡转移。公司本次出资设立了子公司上海润物

发实业有限公司，开展贸易性经营活动，主要目的也是保证公司未来长期发展规

划的执行，后续业务的正常开展，以扭转经营困境。公司原有游戏业务确已基本

停止，公司目前相关贸易业务已在正常开展、稳步扩张中。故停止原有游戏业务

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 条第一款“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

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能回复正常”的情形。 

问题六、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本次修订《公司章程》的具体原因、背景以及内部

决策程序。 

【回复】 

一、本次修订具体原因、背景 

公司本次修订《公司章程》的原因及背景主要为：相比其他股权较为集中的

上市公司，公司的股权较为分散，面临恶意收购的抵御力较弱。为了维护公司管

理层及日常经营环境的稳定，公司做出了修订《公司章程》的决定。 

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为日照义聚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持股比例为 8.43%；第二大股东为北京骊悦金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持股比例为 5.49%；第三大股东为上海哲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5.49%；第四大股东为宁波乐源盛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4.39%；第

五大股东为北京康海天达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3.14%。第六大股东吕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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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一致行动人金华巨龙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 4.42%的股份。上

述前四大股东共计持有公司 23.80%股份且均存在质押或司法冻结的情形，公司

目前股权也较为分散，公司对恶意收购的抵御力较弱。为了避免恶意收购可能造

成的对公司控制权、经营管理权的负面影响，董事会从公司的长远利益出发，修

订了《公司章程》的部分条款，力图维护公司管理层及经营环境的稳定，避免潜

在的控制权之争扰乱公司的正常经营计划，造成公司股价大幅波动并影响广大投

资者利益。 

2019 年度以来，公司连续两年亏损，2021 年内，公司逐步剥离了原先的游

戏业务，目前正处在向大宗贸易性业务转型的关键时期。公司本次修订《公司章

程》部分条款，也是出于尽力维护公司管理层经营管理稳定性、提高决策效率的

考虑，从而全力扭转经营困境，力争降低退市风险。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内部组织董监高成员就本次《公司章程》的修订进行了研判，在对现行

法律法规及市场实践案例的进行研究讨论后，根据讨论会意见形成了《公司章程》

的本次修订方案。 

2021 年 8 月 23 日，公司以通讯方式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

会议通知送达全体董事；2021 年 8 月 25 日，公司以现场及电话方式召开了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会议应参与董事 7 名，实际出席董事 7

名。经全体董事表决，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变更经

营范围、减少董事会成员等事项暨变更<公司章程>的议案》。2021 年 8 月 27 日，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2021-063）、《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2021-062）。 

同时，公司已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公告了《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7），公司拟定于 2021 年 9 月 13 日

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减少董事会成员等事

项暨变更<公司章程>的议案》尚需提交该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需经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含）通过。 

本次修订《公司章程》的内部审议决策程序合法，且已按照要求进行了信息

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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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七、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在公司发生本章程规

定的恶意收购情形下，在公司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任期未届满前如确需

终止或解除职务，公司须一次性支付其相当于其年薪及福利待遇总和 8 倍以上

的离任补偿金，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已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在被解除劳动合

同时，公司还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另外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赔

偿金。”请你公司说明支付离任董事高额补偿对公司的影响，赔偿金支付标准

的依据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情形，是否不利于董事忠实勤勉、履职尽

责。 

【回复】 

一、支付离任董事离任补偿金的合法性 

根据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修订，以下简称《公司法》）

第三十条，股东大会有权决定公司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董事会有权决定聘任

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并根据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

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公司法》中没有涉及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终止或解除职务后的补偿事项。因此，公司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承诺支付补偿金并载入《公司章程》，依法经公司内部有权决策机构审议并作出

决议通过后，该规定合法有效。此外，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二十条规定：

“上市公司应当和董事签订合同，明确公司和董事之间的权利义务、董事的任期、

董事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责任以及公司因故提前解除合同的补偿等内容”，

因此，董事提前解除合同的补偿属于公司自治范畴的事项。对于与公司建立劳动

关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被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公司将《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另外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 

二、赔偿金支付标准的依据及合理性 

公司参考了自 2016 年至今的相关上市公司可比案例，董事离任补偿金的赔

偿范围多数为其年薪（及福利待遇总和）的 3～10 倍。综合考虑公司董事目前

的薪酬水平及公司的偿付能力，公司选取了 8 倍作为补偿标准。公司现任董事会

共有董事 5 名，税前年薪及福利待遇总额约为 170 万元。若出现罢免公司全体

董事的情况，应按全体董事税前年薪及福利待遇总额 170 万元的 8 倍向董事支

付赔偿金，合计赔偿金额为 1,36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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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付离任董事高额补偿对公司的影响 

经上述测算，公司认为所增设的离任补偿金条款虽然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公司

的财务负担，但可以提高恶意收购方的收购成本，防范在出现恶意收购时恶意收

购方大范围地更换公司原有董事从而影响公司管理层和经营策略的稳定性和连

贯性，有助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保护股东利益。 

四、小结 

综上所述，公司在《公司章程》中规定支付离任董事高额补偿，主要是出于

提高恶意收购方的收购成本、维护公司管理层和经营策略的稳定性和连贯性的考

虑，且赔偿金支付标准的设定综合了市场案例做法以及所增加收购成本对恶意收

购方的制约效果，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 

同时，相关条文中规定支付赔偿金附有若干严格的限制，即在公司发生章程

规定的恶意收购情形下，任何董事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下，才启动该赔偿条款。因此相关条款也不构成对《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

定的董事忠实勤勉义务的豁免，公司董事仍需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履行忠实勤勉的义务。 

问题八、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第二百零八条对“恶意收购”进行了界定。请

说明上述界定的法律依据，在公司章程中将该等行为定义为“恶意收购”是否

违反公平原则，是否存在不当限制投资者依法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回复】 

一、对“恶意收购”进行界定的法律依据 

现行的《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均未对

“恶意收购”作出明确的界定。公司在进行本条修订时，参考了部分上市公司章

程中关于恶意收购的规定。为防止本条修订可能与此后的立法实践相冲突，特别

注明“如果证券监管部门未来就“恶意收购”作出明确界定的，则本章程下定义

的恶意收购的范围按证券监管部门规定调整”。 

二、在公司章程中将该等行为定义为“恶意收购”是否违反公平原则，是否

存在不当限制投资者依法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本次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虽然对“恶意收购”进行了界定，但并未从实质

上排除潜在收购方对公司实施收购的可能性，仅针对收购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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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采取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买入、协议转让方式受让公司股份、通过司法拍

卖方式受让公司股权等方式及通过未披露的一致行动人收购公司股份的情形。对

于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和投资者整体利益的收购行为，从利益一致的原则考虑，

并不会被认定为恶意收购。此外，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并未对投资者依法买卖、

受让公司股票及行使股东权利进行实质限制，所有投资者依法履行披露义务并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即可自由买卖公司股票。因此，该条款不存在不当限制投资者

依法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符合公平原则。 

问题九、请你公司自查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回复】 

经公司自查，目前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问题十、请公司独立董事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忠实勤勉、履职尽责，

对公司章程修订事项明确发表独立意见，并说明上述公司章程条款的修订，是

否侵犯了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回复】 

独立董事认为：独立董事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通过邮件收到公司发来的公

司半年报等相关文件。独立董事认真阅读了公司发来的半年报，并且通过书面的

形式就半年报中营业收入大幅下降、应收账款、预付账款、淄博晨脉三号一期股

权投资基金运营等问问题进行进行问询，公司也就上述问题进行了回复。 

独立董事认为：目前，公司股东所持股份比例分散，公司控股股东日照义聚

作为第一大股东持有公司 8.43%股份，且目前日照义聚所持股份存在多起随时被

司法拍卖的可能性，公司控股股东控制权面临不确定性，公司面临恶意收购的抵

御力较弱，迫切需要一个相对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经营环境。为使公司能全力以

赴扭转经营困境，努力降低退市风险，公司董事会从公司长远稳定发展的需要出

发，修订了《公司章程》部分条款，力图避免未来出现因控制权变更而被动应对

恶意收购以及潜在的控制权之争干扰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等情形，确保公司

运营管理的持续性，以维护公司决策的公允和稳定性。 

本次《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修订不存在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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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十一、请律师就公司章程修订内容的合理性、合规性逐项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

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公司章程》第十三条，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公司的经营范围是：

一般项目：销售日用百货、建筑材料、五金产品、电子产品、金属材料、有色

金属合金、化工产品（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木材、办公用品、纸浆、煤炭及

制品、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劳动保护用品、日用杂品、非金属矿及制品，

食用农产品零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国内货物

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

运。（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上市公司的说明，公司经营范围变更的原因为：鉴于今年以来游戏行业

政策管控力度持续加大，行业头部效应依然显著。为保证上市公司后续业务正常

开展，不对上市公司经营造成影响，公司已于 2021 年 6 月份陆续停止了游戏业

务，对公司游戏人员进行了优化调整，并于 2021 年 6 月 1 日，公司披露了《关

于成立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5），公司出资设立了上海润物发实

业有限公司，主要开展贸易性经营活动以保证公司长期发展规划。为配合贸易性

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公司删减与主营游戏业务相关的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

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等内容，从而对公司章程做出相应的修改 

根据《公司法》第十二条规定，公司的经营范围由公司章程规定，并依法登

记。公司可以修改公司章程，改变经营范围，但是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公司的经

营范围中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批准的项目，应当依法经过批准。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公司章程》拟修订经营范围的内容，符合公

司实际情况，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二、《公司章程》第九十六条，增加表述：“在公司发生本章程规定的恶意

收购情形下，任何董事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修订）第一百

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下在任期内被解除董事职务的，公司应按该名董事在公司

任职董事年限内从公司领取的税前薪酬总额的 8 倍向该名董事支付赔偿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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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董事已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在被解除劳动合同时，公司还应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另外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在董事会任期未届满

的每一年度内的股东大会上改选董事的总数，不得超过本章程所规定董事会组

成人数的三分之一。为保证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以及公司经营的稳定性，任

何股东提名的董事候选人应当具有至少五年以上与公司目前(经营、主营)业务

相同的业务管理经验以及与其履行董事职责相适应的专业能力和知识水平。” 

《公司章程》第一百三十二条，增加表述：“总经理辞职应向董事会提交书

面辞职报告，辞职自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在公司发生本章程

规定的恶意收购情形下，在公司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任期未届满前如确

需终止或解除职务，公司须一次性支付其相当于其年薪及福利待遇总和 8 倍以

上的离任补偿金，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已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在被解除劳动

合同时，公司还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另外支付经济补偿金或

赔偿金。” 

《公司章程》第一百三十九条，增加表述：“在公司发生本章程规定的恶意

收购情形下，在公司监事任期未届满前如确需终止或解除职务，公司须一次性

支付其相当于其年薪及福利待遇总和 8 倍以上的离任补偿金，上述监事已与公

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在被解除劳动合同时，公司还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另外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 

（一）修订原因 

根据上市公司的说明，公司本次修订《公司章程》的原因及背景主要为：相

比其他股权较为集中的上市公司，公司的股权较为分散，面临恶意收购的抵御力

较弱。为了维护公司管理层及日常经营环境的稳定，公司做出了修订《公司章程》

的决定。 

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为日照义聚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持股比例为 8.43%；第二大股东为北京骊悦金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持股比例为 5.49%；第三大股东为上海哲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5.49%；第四大股东为宁波乐源盛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4.39%；第

五大股东为北京康海天达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3.14%。第六大股东吕仁高

及其一致行动人金华巨龙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 4.42%的股份。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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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见，公司目前股权分散，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公司对恶意收购的抵御

力较弱。为了避免恶意收购可能造成的对公司控制权、经营管理权的负面影响，

董事会从公司的长远利益出发，修订了《公司章程》的部分条款，力图维护公司

管理层及经营环境的稳定，避免潜在的控制权之争扰乱公司的正常经营计划，造

成公司股价大幅波动并影响广大投资者利益。 

2019 年度以来，公司连续两年亏损，2021 年内，公司逐步剥离了原先的游

戏业务，目前正处在向贸易性业务转型的关键时期。公司本次修订《公司章程》

部分条款，也是出于尽力维护公司管理层经营管理稳定性、提高决策效率的考虑，

从而全力扭转经营困境，力争降低退市风险。 

（二）修订内容之合法合规性 

1、关于支付离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经济补偿金的合法性 

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股东大会有权决定公司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董事会有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并根据经理的提名决定聘

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二十条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和董事签订合同，

明确公司和董事之间的权利义务、董事的任期、董事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责任以及公司因故提前解除合同的补偿等内容”，本次拟修订的新增上述经济补

偿金支付标准实质上是对上述规定的具体细化。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六十一条规定“上市公司章程或者相关合同中

涉及提前解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的补偿内容应该符合公平性原则，

不得损害上市公司合法权益，不得进行利益输送”，本次增设经济补偿金的主要

作用在于事前防范，目的是提高恶意收购方违规收购公司的成本，防止恶意收购

方滥用控制权在短期内大范围更好管理层，影响公司管理层和经营决策、战略部

署的稳定性，避免公司经营管理工作出现混乱从而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并

不涉及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利益输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终止或解除职务后的补偿事项，本条拟修订的内容属于公司股东意思自治的范

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经公司有权决策机构表决通过后即可执行，不违反现

行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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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每年度改选董事人数的限制及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的规定的合法性 

《公司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董事任期由公司章程规定，但每届任期不得

超过三年。董事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公司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公司

章程应当载明“(六)董事会的组成、职权和议事规则”。同时《公司法》还规定

了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具体情形，但并未对董事候选人的

资格做出更进一步的规定，也没有对上市公司董事会更换人数做出明确的禁止性

或强制性规定。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十八条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公司章程中规定规

范、透明的董事提名、选任程序，保障董事选任公开、公平、公正”。第二十五

条规定：“董事会的人数和人员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专业结构合理。董事

会成员应当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须的知识、技能和素质”。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修订涉及公司面临恶意收购发生时、继任董事会的候选

人规定及改选限制，是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公司法》原则性规定的进一

步补充与明确，该行为实质上属于合法有效的公司自治行为，未违反《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三、《公司章程》第一百零六条，将董事会成员由九名改为六名，独立董事

成员由三名改为两名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设董事会，其成员五人至

十九人。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的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应当至少包括 2名独立董事；上市公司董

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独立董事。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公司章程》拟修订董事会成员人数和独立董

事的人数内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公司法》规定。 

四、《公司章程》第一百零七条，增加表述：“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

并根据需要设立战略、提名、薪酬与考核等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

负责，依照本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提案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专

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和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

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董事会

负责制定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规范各专门委员会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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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 2.3.4 条

规定“董事会应当设立审计委员会，并可以根据需要设立战略、提名、薪酬与考

核等相关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依照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

行职责，专门委员会的提案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

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当占多

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应当为会计专业人士。”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公司章程》拟修订增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

内容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的规定。 

五、《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条，修订为：“董事会对公司购买或者出售资

产、对外投资、转让或受让研发项目、签订许可使用协议、提供担保、租入或

者租出资产、委托或者受托管理资产和业务、赠与或者受赠资产、债权债务重

组、提供财务资助等事项的决策权限如下：（一）公司发生的交易（提供担保、

提供财务资助除外）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应当由董事会审议通过：1、交易涉

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以上，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

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依据；2、交易标的（如股权）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元；3、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且绝对

金额超过 100 万元；4、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元；5、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

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 万元。（二）

公司发生的交易（提供担保、提供财务资助除外）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应当

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1、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50%以上，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

算依据；2、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3、交

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 万元；4、交易的成交金额（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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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5、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

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 万元。（三）公司购买、出售资产交易：公司购买、出

售资产交易，涉及资产总额或者成交金额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计算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对值

计算。” 

根据《公司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会会议，并向股东会报告工作；（二）执行股东会的决议；（三）

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

案；（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

少注册资本以及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七）制订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

更公司形式的方案；（八）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九）决定聘任或者解

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并根据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

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十）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十一）公司章程规定

的其他职权”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公司章程》拟增加的的内容属于公司自治范

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六、《公司章程》第二百零八条，增加表述：“（四）对外担保，是指公司为

他人提供的担保，包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五）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

外担保总额，是指包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在内的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与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之和。（六）恶意收购，是指收购方违反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采取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买入、协议转让方式受让公司股份、通过

司法拍卖方式受让公司股权等方式及通过未披露的一致行动人收购公司股份的

情形。如果证券监管部门未来就“恶意收购”出明确界定的，则本章程下定义

的恶意收购的范围按证券监管部门规定调整。” 

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

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

者担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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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经核查，现行的《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均未

对“恶意收购”作出明确的界定。公司在进行本条修订时，参考了部分上市公司

章程中关于恶意收购的规定。为防止本条修订可能与此后的立法实践相冲突，特

别注明“如果证券监管部门未来就“恶意收购”作出明确界定的，则本章程下定

义的恶意收购的范围按证券监管部门规定调整”。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修订内容属于公司自治范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七、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拟修订的《公司章程》部分条款是结合公司

的实际情况，对《公司法》原则性规定的进一步补充与明确，该行为实质上属

于合法有效的公司自治行为，未违反《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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